
 指定動物傳染病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查核作業要
 點第三點修正規定
三、本部得依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，委任所屬機關(構)或委託

    具專業能力之機關(構)或團體辦理指定動物傳染病實驗室

    生物安全查核，必要時該受託單位得遴聘有關專家學者擔

    任查核小組委員進行查核。


